附件2：青岛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评价认定工作办事指南

一、办事流程
（一）个人填写《青岛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评价认定申请表》（见附件1，正反打印，一式三份）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用人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核实，重点审核证明材料及证书等是否真实有效，申请表填写内容及格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三）审核无误后在申请表中出具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连同综合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报政府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出具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按照归口管理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相关处室，同时上报《青岛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评价认定申请汇总表》一份（附电子版）。申请人所在单位无主管部门的，可直接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四）根据评价认定参照标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申报人进行受理。对没有刚性标准的相应层次人选，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政府主管部门、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工作小组，提出评价认定建议意见。
（五）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受理符合条件的人选，由市人才评价认定委员会办公室统一提报市人才评价认定委员会研究审定。
（六）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研究审定的意见下发文件，并按照《办法》规定落实有关待遇。
二、呈报材料
（一）《青岛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评价认定申请表》（见附件，正反打印，一式三份）。
（二）《青岛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购房安家补贴申请汇总表》一份（见附件，附电子版） 。
（三）综合报告一份，报告落款处加盖单位及主管部门公章。
（四）相关证明材料：
（1）符合《青岛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来青创新创业发展的办法》（青发[2008]19号文，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第1款的高层次人才需提供两院院士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符合《办法》第二条第2-3款的高层次人才需提供相应的荣誉证书、奖励证书或专利证书等的原件和复印件。对于没有刚性要求的相应层次的人选需提供能反映其水平能力的有效的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申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报表格中的项目不能漏填，无需填写或没有的项目填“无”，不能置空。
（二）申报材料中的单位等一律使用法定全称。
（三）以上所需各类证书及证明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和主管部门公章。
（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受理个人申请。
（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对申报人选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对学术、业绩上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通过高层次优秀人才评价认定的，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查实，取消评价认定资格，并按有关规定取消待遇，追回有关款项。


